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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服务提供商在提供便捷网络服务的同时也面临着版权保护的难题。应对越来越

多的版权争议，我国需要一种能够有效遏制侵权内容的版权过滤新机制。如何保护网络版权，推动网络

内容良好发展，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治理

的现状与问题，结合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并且通过分析和论证了版权过滤义务产生发展的过程、存在

的争议和现实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我国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过滤义务的制度构建的建议与网络版权治

理的优化措施以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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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face copyright protection chal-
lenges while providing convenient internet services. As more copyright disputes arise, China needs a 
new copyright filtering mechanism that can effectively deter infringing content. How to protect 
online copyright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nline content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to be address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opy-
right governance by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n China, combines relevant legislative experiences 
from abroad, and analyzes and demonstrates the process, controversies, and main issu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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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opyright filtering obligations, proposing sugges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for copyright filtering obligations by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n China, as well as opti-
mization 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online copyrigh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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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其强大的传播能力，使得如今的网络用户能够通过网络服务提供商轻易地获

得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音乐、影视资源、文学作品、图片、视频和软件。然而，由于资源

的广泛传播以及大规模的用户上传，网络服务提供商往往难以对每一个上传的内容进行筛选，而这使得

网络平台成为了滋生侵权行为的温床。 
在海量的资源背后，可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侵权内容。与此同时，人们对版权保护的关注度似乎并

不高。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大约 91.8%的用户表示自己能够分辨出网络上的一些作品是否侵权。然

而，约 84.43%的用户却存在着在网络上下载资源而不考虑该资源是否构成侵权的行为 1。这些网络使用

者不考虑版权问题而在网上使用作品或下载相关作品的主要原因包括：网络资源便于获取、难以找到正

版资源、正版资源需要花钱购买因而转向使用盗版资源等等 2。 
由此可见，尽管许多人意识到了侵权的存在，但由于网络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资源便于获取与使用，

多数人往往选择忽视侵权行为的发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网络服务提供商与大众对版权保护

不够重视。网络服务提供商往往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更加注重提供全面的搜索和资源分享功能，这

恰恰促进了侵权内容的增长。而一些网络服务提供商却很少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阻止或限制侵权行为的发

生，反而放任侵权内容的泛滥。如果侵权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创作者的创作动力和创新能力将会

受到打击，这同时也将会削弱创作产业的发展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当承担何种

程度上的版权治理责任，特别是是否应当通过某种技术措施承担版权过滤义务，在理论上和实践还存在

非常大的争议，尚存在着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2. 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过滤义务及其问题 

2.1. 从“通知 + 删除”义务到版权过滤义务 

实际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针对网络侵权行为的乱象，国际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采取

了相关的立法措施来加强网络版权治理，以保护知识产权和促进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美国于 1998 年颁

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即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以下简称为 DMCA)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版

权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法律框架。DMCA 采用了“通知–删除”机制，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在收到版权

方通知侵权行为后及时删除涉嫌侵权的内容。同时，DMCA 还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了“安全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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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问卷的样本容量为 122 人。 
2此数据来源于问卷中的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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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一定条件下，网络服务提供商不承担侵权责任。这种机制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

并促进了数字内容的传播和创新。 
然而，DMCA 也存在一些问题。DMCA 的“通知–删除”机制易于被滥用，一些网络用户可能会恶

意利用该机制举报合法内容致使合法内容被平台下架，从而损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况且，DMCA 在判

断侵权行为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网络服务提供商很难准确判断上传的内容是否涉及侵权。且 DMCA 往

往只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采取删除侵权内容的措施，并没有对其采取监测与过滤义务。 
欧盟也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来加强网络版权的治理，以此来应对网络侵权行为的乱象。其中，影

响与争议最大就是 2019 年正式生效的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CDSM)，该指令旨在确保公平的数字市场环境，保护版权持有人的权益，并促进创

新和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 
CDSM 第 17 条要求在线内容共享服务提供者在无法获取版权人许可的情况下，须按照行业的高度专

业标准，尽最大努力确保公众无法访问该作品。由于获取许可的现实困难，为了规避版权风险，在线内

容共享服务提供者对过滤技术的应用就不可避免。因此，学界将该条款为在线内容共享服务提供者创设

的版权义务称为“版权过滤义务”[1]。 
可见，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创设了特殊版权责任机制，其要求在线内容共享平台需要

采取措施，以防止用户上传的内容侵犯版权。这意味着网络服务提供商需要主动监测和过滤用户所上传

的内容，以确保这些内容不构成侵权。也就是说，实施版权保护的责任以前主要由版权权利人，如生产

音频、视频或书面内容的自然人或法人来承担，而根据该最新指令，这一责任将很大程度转移到在线共

享服务提供者，即网络服务提供者[2]。 
但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第 17 条中的版权过滤义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在世界

各国都饱受争议。 

2.2. 单位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过滤义务存在的主要争议 

一方面，支持的人认为这是保护版权的必要措施，有助于维护创作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反对的人

认为版权过滤义务可能对创新与竞争以及平台责任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版权过滤义务的确犹如一把

双刃剑，在保护网络内容的版权的同时，同样存在着缺陷。 
一般来说，支持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版权过滤义务主要理由是认为传统的避风港原则已经无法完全

适用于当前的网络环境。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内容过滤技术越来越成熟。这种技

术可以自动识别、过滤和删除网络上的侵权内容，大大提高了处理网络版权侵权的效率。比如世界上一

些主流的视频分享平台，比如 YouTube 等，已经通过实施版权过滤系统，过滤并删除涉嫌侵权的视频内

容，同时对版权人进行合理补偿。因此，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内容识别和版权过滤是可以实现的，现

在赋予网络服务提供商以版权过滤义务具备实现可能性[3]。 
一些反对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版权过滤义务的学者认为，一般过滤义务将带来一系列难以处理的问

题，引发较大风险。比如用户无法有效应对算法，侵犯言论自由，未经许可收集用户数据及侵犯用户隐

私，妨碍营业自由等等[4]。比如，版权过滤的算法并不完善，版权过滤的误判也可能导致合法内容被错

误地标记为侵权内容。而实施版权过滤义务需要成本与技术的支撑。过滤技术需要不断地更新和改进，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侵权手段和新兴的内容形式，这需要网络服务提供商投入大量的研发资源和人力成本。 

2.3. 单位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过滤义务面临的困境 

目前，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一般的版权过滤义务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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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由于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和技术限制，版权过滤常常难以实施。尽管很多网络服务商已经使用了

关键词过滤、图像识别等技术来保护版权，但是技术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数字化作品的有效

版权过滤，甚至有些情况下，盗版侵权作品也会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去规避版权过滤，从而使版权过滤的

效率与效果大打折扣。 
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过滤涉嫌侵权内容存在现实的困难。首先，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多样性，

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如电信运营商)；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网络空间服务提供者，搜索引擎服务提

供者等等，并非所有网络提供者都承担版权保护义务，比如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其次“主动”的含义，

应该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积极作为，主动采用某种技术手段，事先审查用户上传的内容等。如果是网络服

务商依权利人请求，被动进行过滤等手段，中断侵权内容传播，尚可以接受。以著作权为例，目前，我

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电子商务法》关于平台经营者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关于网络侵权的规定，均规定了避风港规则，没有规定主动过滤义务去替代避风港规则，也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的避风港原则可以有效实现权利人，网络服务商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最后，同样

为私权，如果版权可以主动过滤，那像肖像权，或者其他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是否也可以要求服务

商过滤，又如何操作，标准和尺度又如何掌握呢？ 
三是版权过滤义务的实施也极有可能引发滥用问题。恶意举报和滥用过滤机制可能导致合法内容的

错误封锁，损害用户权益。版权过滤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可能不合理地限制了公众合理使用作品的权利，

使得著作权法关于权利限制的规定落空，进而导致言论表达受限，遏制了科研和创新，存在损害公共利

益的风险。另外，大量的数据处理和数据存储也需要庞大的网络服务器和基础设施来支持。大型的企业

和平台可能能够做到，但对于小型平台与新兴的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可能会限制其发展和

竞争能力。 
对于我国目前是否适宜引入版权过滤机制，许多学者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版权过滤义

务的引入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除了版权过滤技术可能存在误判的问题以及可能会对小型平台与新

兴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之外，我们也需要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综合考虑，一味地引入版权过滤义务可

能会为我国带来不利影响，例如增加监管和执法难度，使得监管部门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来确保

过滤系统的正常运行、使用户遭受到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误判，降低使用体验等。只有在权衡各方利益的

基础上，我们才能找到平衡版权保护和互联网发展的最佳路径。 

3. 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过滤义务的制度构建与网络版权治理的优化 

3.1. 严格限定版权过滤义务的适用范围 

在我们看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网络版权侵权问题，随着版权过滤技术的不断进步，绝对化的反对网

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过滤义务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应当对承担版权过滤义务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主体类

型、过滤时间与过滤内容或对象做严格的限定。比如，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应当将承担版权过滤义务的

主要限定在内容分享类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接入类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版权过滤义务技术上是不可行

的，搜索引擎类网络服务提供商利用目前的“通知–删除”机制仍然可以有效遏制网络版权侵权行为，

而不宜将版权过滤义务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一般强制性义务。 
欧盟等国家在争论这个问题时，反对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担心导致过度的内容审查会侵蚀营业自由，

表达自由等基本价值，对社会带来危害。其他诸如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利益的平衡，侵权的替代，竞争

的不公平等因素也都需要认真考虑。鉴于目前我国理论上与实践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慎重对待网

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过滤义务的立法选择也是必要的。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应着眼于提升本土互联网企业

的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能力，审慎对待“通知–移除”规则的改革，暂时不宜在法律中引入强制性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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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同时，不赞成国家在法律中强制性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过滤机制，但并不反对网络服务提供

者自愿实施过滤机制[5]。 

3.2. 加强网络服务提供商监管，增强行业自律与合作 

优化网络版权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并且加强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监管，使网络服

务提供商明确其责任和义务，确保其积极履行版权保护的责任。完善相关立法，平衡网络服务提供商、

版权人以及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为版权过滤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提供保障。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制定好行

业准则和规范，约束自身行为，同时加强技术支持与合作，以提高版权治理的效果。网络服务提供商也

应当与版权人、艺术家和创作者等各方建立合作关系，加强行业自律与合作，通过建立行业内的版权保

护联盟或合作机制，共同应对版权问题，实现网络环境的共建共治共享，共同推动版权保护工作，特别

是推动网络服务提供商共同参与到版权保护的行动中来。作为网络用户，我们每个人也应当重视网络版

权的保护，拒绝侵权盗版资源。 

3.3. 加大版权执法力度，提高公众版权意识 

为了确保网络版权治理的有效实施，加强监管工作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应加大对网络服务

提供商的监管力度，加强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打击盗版、侵权等违法行为。同时，还可以建立

网络版权执法组织或机构，加强对网络版权治理的监督，及时处理侵权投诉和纠纷，维护网络版权秩序。

由于网络版权保护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包括版权人、网络服务提供商、用户等，因此各方的合作与支

持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应加强对各方的引导和指导，鼓励和促进各方的合作，共同维护网络版权的

合法权益。同时，提高公众的版权意识和法律素养，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人们保护版

权的意识。可以通过开展宣传活动、发布宣传材料、举办培训课程等形式，向用户介绍版权保护的重要

性，并告知用户侵权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还应提供相应的合法内容获取途径。通过宣传教育，用户自

身能够树立起版权意识，并自觉地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 

4. 结语 

建立一个能够协调好各方利益的网络版权保护新机制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任务。通过建立多方参与

的协商会议、加强技术支持、各方合作、宣传教育、执法和监管，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能够协调好各方

利益的版权保护新机制，实现网络版权的有效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还应当平衡好各方利益，

避免过度增加技术及成本的压力，以确保新机制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只有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

建立起一个公正、有效、可持续的网络版权保护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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